附件
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申报表
	申报人
	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台湾投资者信息

	台湾投资者一（□投资人）
	投资者名称
	

	
	
	注册地址
	

	
	
	台湾员工人数
	

	
	台湾投资者二
（□投资人）
	投资者名称
	

	
	
	注册地址
	

	
	
	台湾员工人数
	

	第三地投资者信息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注册地址
	

	
	台湾投资者
对其所有控
制关系
	□所有
	□台湾投资者拥有第三地投资者50%以上股权和表决权

	
	
	□控制
	□台湾投资者实际拥有第三地投资者的董事会、股东会等权力机构超过半数以上的表决权；
□台湾投资者有权任免第三地投资者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半数以上的成员，且该权力机构决定第三地投资者的经营决策等事项；
□台湾投资者有权决定第三地投资者的运营、财务、人事等事项；
□其他                                 

	转投资企业信息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注册地址
	

	
	审批机关
	
	批准日期
	

	
	投资总额
	
	注册资本
	

	
	企业性质
	□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   □外商独资   □其他：      

	
	经营范围
	

	台湾投资者承诺
	承诺所提交审批机关的文件和有关附件真实、合法、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对因提交虚假文件所引发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商务主管部门认定意见
	□ 同意，出具认定证明 
	□ 不予认定


注：1.本表可在商务部网站（www.mofcom.gov.cn）外资司子站中下载。
2.有两个以上台湾投资者的，可在“台湾投资者信息”中自行增加投资者有关内容，并在“台湾投资者承诺”中共同签署。
3. 属于办法第四条（三）项情形的，应在“台湾投资者信息”中填报其投资人信息，并在“（□投资人）”方块内以“√”标注。
